
管理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（硕导）岗位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我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（以下简称导师）队伍建设，建成

一支师德高尚、业务精湛、结构合理、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导师队伍，根据

《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法》西交研[2014]97 号文件精神，

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

第二章  导师任职条件与资格审核 

第二条  导师任职的基本条件 

（一） 热爱教育事业，治学严谨，作风正派，具有高尚的学术道德和良好的

学风。 

（二） 本校在编在岗教师（包括与学校有三年以上聘用合同的教师），具有

较高的学术水平，指导长学制研究生的导师应具有博士学位。 

（三） 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指导研究生从事科研的繁重任务。 

（四） 有较好的科研条件和充足经费，能够给研究生提供助研岗位津贴等应

由导师负担的各种费用，能够保障研究生正常开展科研工作。 

（五） 招生时，离学校规定的退休年龄一般不少于三年。 

（六） 新任导师至招生时



第五条 导师出现以下任一情形的，视情节轻重，学院将对其进行全校通报，

暂停招收研究生 1-3 年，直至取消其招收硕士研究生的资格。 

（一） 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、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，所

指导的研究生出现学术作假或学术不端情形。 

（二） 指导的学位论文或毕业论文被陕西省学位委员会或学校抽检认定

存在问题的。 

（三） 未按学照学校规定给研究生提供奖助金。 

（四） 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位申请五年内累计 2 人次未通过校学位委

员会审议。 

第四章  其他 

第六条 本办法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，报研究生院复核备案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自研究生院复核审查后施行，由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管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

2016 年 6 月 6 日 

 

 


